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组预案与报告书差异说明 

 

为了进一步确保披露内容准确完整，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重组

报告书进行了有针对性补充和修改，主要内容如下： 

一、新增“第五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依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的标的资产的评估报告书，本次重组报告书中对标的资产评估情况进行了详细

说明，预案披露标的资产预估值为 100,000 万元，报告书披露标的资产以资产基

础法评估值为 36,789.69 万元，收益法评估值为 102,868.58 万元。 

二、新增“第七节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根据交易各方签订的《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和《股份认购合同》及其

补充协议，对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进行披露。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实施，预

案披露“如果《专项审核报告》表明须进行补偿的，则在《专项审核报告》出具

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由银河电子董事会计算确定股份回购数量和应补偿的现金

数额，向银河电子股东大会提出以总价1元的价格定向回购股份的议案，在银河

电子股东大会通过定向回购股份的议案后90日内，由银河电子办理完毕相关股份

的回购及注销手续；需补偿现金的，银河电子应当在董事会确定应补偿的现金数

额后10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业绩承诺方，业绩承诺方收到银河电子书面通

知后30日内，应将现金补偿款项支付至银河电子指定银行账户”，报告书披露“如

果《专项审核报告》表明须进行补偿的，则在《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由银河电子董事会计算确定股份回购数量和应补偿的现金数额，并

书面通知各补偿义务人。银河电子董事会应在《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起90

日内办理完毕相关股份的回购及注销手续；需补偿现金的，各补偿义务人应在收

到银河电子书面通知后30日内将现金补偿款项支付至银河电子指定银行账户。” 

三、新增“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对照相关法规对本次交易是否

符合《重组办法》等相关规定进行逐项说明。 

四、新增“第九节 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分析”，根据本次标的

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对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进行了分析。 



 

五、进一步补充完善“第十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结合相关财务

数据和行业分析对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进行补充说明。 

六、新增“第十一节 财务会计信息”，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备考审计报告、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在重组报告书中对相关财务

会计信息进行披露。 

七、进一步补充完善“第十二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根据瑞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备考审计报告对本次交易前后的关联交易内容进行了补充披露。



 

    （本页无正文，为《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组预案与报告书差异

说明》之上市公司盖章页）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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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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